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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區海事分處  

非工作天辦公時間  

 

 

 中區海事分處於 2010 年 5 月 22 日（星期六） 0900 時至 1100 時會

辦理所有船舶的出入境手續。該分處地址為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海

港政府大樓 3 樓。  

 

2.  假若香港天文台於上述期間發出黑色暴雨警告信號，分處將會維持

原定服務。不過，若警告信號在 0900 時之前少於兩小時發出，或警告信

號已經發出且在 0700 時之後仍然生效，則分處辦公時間的具體安排如

下﹕  

(a) 倘警告信號在 1200 時之前取消，分處將於同日 1400 時至

1600 時辦公；以及  

(b) 倘警告信號在 1200 時之後取消，分處將於 2010 年 5 月 23 日

（星期日） 0900 時至 1100 時辦公。  

 

3.  中區海事分處查詢電話為 2852 3082。  

 

 

 

 

 海事處處長譚百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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